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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简况

（一）标准名称：《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建设管理规范 第 2 部

分：核心区》

（二）任务来源：《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海南省

2023 年第二批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》（2023-Z020）

（三）起草单位：海南省南繁管理局

（四）单位地址：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兆龙西路岭仔小组 149

号

（五）参与起草单位：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

展研究所、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、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

心、国家农业智能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

（六）标准起草人：

表 1 标准起草人

序号 姓名 单位 职务 职称 任务分工 联系方式

1 郭涛
海南省南繁管理

局

副局长

（主持

工作）

高级农艺

师
项目负责人 0898-88292737

2 王建东

中国农业科学院

农业环境与可持

续发展研究所

研究员
标准三稿起

草
010-82107045

3 杨洋
三亚崖州湾科技

城管理局
主任

高级工程

师

协调崖州区

重点需调研

单位

0898-88036880

4 王传娟

中国农业科学院

农业环境与可持

续发展研究所

助理研究

员

参与标准三

稿编制
010-82107045

5 王磊
海南省南繁管理

局
副局长

技术内容研

讨、论证
0898-8829273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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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吴勇
全国农业技术推

广服务中心
处长

正高级农

艺师

技术指标审

核
010-59194533

7 仇学峰

中国农业科学院

农业环境与可持

续发展研究所

博士
参与标准三

稿编制
010-82107045

8 温国松
海南省南繁管理

局
副局长

技术内容研

讨、论证
0898-88292737

9 陈广锋
全国农业技术推

广服务中心

高级农艺

师

调研、征求意

见汇总处理
010-59194533

10 刘怡
海南省南繁管理

局
处长

协调调研示

范南繁基地
0898-88292737

11 何俊燕
海南省南繁管理

局
副研究员

技术内容研

讨、项目联系

人

0898-88292737

12 张石锐

国家农业智能装

备工程技术研究

中心

副研究员
技术规范编

制
010-51503607

13 马振国
全国农业技术推

广服务中心

正高级农

艺师

技术规范审

核
010-59194092

14 钟永红
全国农业技术推

广服务中心
副处长

正高级农

艺师

技术规范审

核
010-59194533

15 沈 欣
全国农业技术推

广服务中心
农艺师 文献调研 010-59194533

16 钏秀娟
海南省南繁管理

局

高级农艺

师

参与田间基

础设施调研
0898-88292737

17 万三连
海南省南繁管理

局
农艺师

参与标准三

稿修改完善
0898-88292737

18 代昆豪
三亚崖州湾科技

城管理局

南繁单位意

见的搜集整

理

0898-88036880

19
张钟莉

莉

国家农业智能装

备工程技术研究

中心

研究员 文献调研 010-51503607

20 方世凯
海南省南繁管理

局

高级农艺

师

参与田间基

础设施调研
0898-88292737

21 吴文蝶
海南省南繁管理

局
农艺师

参与南繁用

地管理调研
0898-8829273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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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编制情况

（一）编制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及背景

新中国成立以来，我国新育成的 2 万多个主要农作物品种中，

超过 70%经过南繁培育，其中南繁杂交水稻在全国累计种植面积超

过 2 亿公顷，累计增收稻谷 45 亿吨，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、实现

农业增产，推动农业科技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。据统计，每年全

国 29 个省份、900 多家科研单位和企业，8000 多名专家来海南从

事南繁育种，科研育种面积 4 万多亩。三亚、陵水、乐东、东方、

临高、昌江等地发展农作物制种产业，常年制种面积超 20 万亩，

繁育优质南繁种子 3800 多万公斤。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已成为我国

农业科技创新的“孵化器”、新品种选育的“加速器”、保障农

业生产用种的“稳压库”、种子质量天然的“鉴定室”。《国家

南繁科研育种基地(海南)建设规划(2015—2025 年)》出台，在三

亚、陵水、乐东三市县划定南繁科研育种保护区 26.8 万亩（含 5.3

万亩核心区），实行用途管制，永久保护。据统计，保护区内南

繁育制种用地约 9.9 万亩，其中核心区 3.6 万亩，主要种植玉米、

水稻、高梁、大豆和棉花等作物。

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建设是关系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性、战略

性国家工程。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南繁科研育种基地

建设。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中央领导人多次就南繁工作作出

过重要批示指示。2018 年 4 月，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南繁工作时

强调，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是国家宝贵的农业科研平台，一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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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建成集科研、生产、销售、科技交流、成果转化为一体的服务

全国的“南繁硅谷”。海南省委、省政府高度重视南繁科研育种

基地建设，省委书记冯飞在《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 2022 年推进

种业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》上作出批示“对南繁基地标准不高的

问题，要提出针对性解决措施，可先聚焦核心区”。为进一步贯

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建设提出的明确要

求和省委省政府领导对南繁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经广泛调

研，发现核心区是南繁单位的聚集地，集中了大多数省级南繁基

地，但在田间基础设施建设、田间配套设施和农田信息化及基地

管理等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。一是各南繁育制种单位规模大小不

一，地块位置分散，建设标准参差不齐，且缺少信息服务平台和

资源共享机制，因此难以对南繁基地实现精细化、高效化管护;二

是当前南繁基地农田建设的亩均投资在 2500-5000 元左右，与一

般农业生产大田投资基本持平，离建设高水平试验农田还有差距;

三是生物育种专区一期用地是新开垦的农地，土壤质量较差，地

力培育需要较长时间；四是南繁用地是季节性用地，部分租赁单

位为了单季获得高产量，使用过量化肥、农药，且缺乏稳定投入

和有效管护，导致农田质量普遍不高甚至下降；五是由于各南繁

单位目前大多停留在“作坊式”育种阶段，缺乏长期有效统筹管

理，无法实现整体品种轮作，地力缺乏有效保护等。由于缺乏统

一的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建设管理规范标准，导致各基地建设管理

水平参差不齐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核心区南繁科研育种基地的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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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发展。因此，海南省南繁管理局拟开展核心区内南繁科研育种

基地建设、安全防护与管理等方面的深入研究，制定《南繁科研

育种基地建设管理规范 第 2 部分:核心区》省级地方标准，为南

繁科研育种基地建设管理提供科学的标准指引。

（二）编制过程简介

1.成立标准起草组

2023 年 9 月，海南省南繁管理局根据《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

局关于下达海南省 2023 年第二批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

知》的要求，成立标准起草组。标准起草组由海南省南繁管理局

总体负责，联合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、

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、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和国家农

业智能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单位共同参与起草，小组成员共

21 人，小组成员具有标准编制经验，部分成员具有 GB/T 30600—

2022《高标准农田建设 通则》编制经历。标准起草组制定了详细

的工作计划，明确任务分工，制定编写要求，统一思想，规划工

作思路，为标准制定建立了组织保障。

2.开展调研

2023 年 10-11 月，开展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建设管理规范的调

查研究。根据任务分工，标准起草组人员通过现场调研、组织现

场研讨会、广泛收集整理国内外育种基地规范标准和国内外研究

文献，分析南繁科研育种技术与管理的需求和问题，摸清核心区

内不同水平南繁科研育制种基地的内涵要求，形成初步调研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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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起草征求意见稿

2023 年 12 月—2024 年 3 月，结合调研收集的数据，并总结

不同建设水平南繁科研育制种基地建设管理经验基础上，确定了

本标准主要内容和技术指标，起草了《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建设管

理规范 第 2 部分：核心区》（工作组讨论稿）及其编制说明，并

经过数轮研讨、修改，形成《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建设管理规范 第

2 部分：核心区》（征求意见稿）及其编制说明。

（三）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，与现行法律法规、标准的关

系

1.编制原则

本标准的制定工作遵循“科学性、统一性、协调性、适用性、

一致性、规范性”的原则，力求做到科学规范、要素准确、可操

作性强，既符合相关标准要求，又符合核心区南繁科研育种基地

建设管理的实际情况。

2.编制依据

本标准按照 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：标

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》和 GB/T 20001.5—2017《标准编写规则 第

5 部分：规范标准》的要求和规定编写。

本标准制定主要以 GB/T 30600—2022《高标准农田建设 通

则》和 NY/T 2148—2012《高标准农田建设标准》为依据，结合当

前及今后一段时间核心区南繁科研育种基地的实际需求，提出本

标准的主要建设内容和技术要求。主要针对目前核心区南繁育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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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地中存在的问题，对田间基础设施、配套设施、农田信息化配

套和管理要求等科研、管理中容易出现问题的方面进行规范。针

对田间基础设施不健全的问题，规范了农田土地、道路、灌排、

输配电及防护林等的建设要求；针对配套设施不齐全的问题，规

范了温室大棚、育种隔离、配套服务中心等配套设施的建设要求；

针对农田信息化不完善的问题，规范了农田感知、自动控制、安

全监控、数据传输与信息安全设备的建设要求；针对管理制度不

完备的问题，对基地土地管理、基地管护、人员与档案等方面进

行了规范。

3.与现行法律法规、标准的关系

本标准与现行法律、法规、标准协调一致，与已发布相关国

家、行业标准无冲突。

（四）主要条款的说明，主要技术指标、参数、试验验证的

论述

1.主要条款

本标准包括正文和一个资料性附录。正文分为 6 章，范围、

规范性引用文件、术语和定义、基本原则、建设选址、建设内容

与技术要求，其中“建设内容与技术要求”是本标准的核心技术

内容。

2.主要技术指标、参数

2.1 术语和定义

（1）南繁科研育种核心区。南繁科研育种保护区内，优先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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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开展南繁科研育种活动的，已经具有一定南繁科研育种条件和

设施的区域。

2.2 基本原则

（1）规划引导原则。符合《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（海南）

建设规划（2015—2025 年）》、《国家南繁硅谷建设规划（2023—2030

年）》等国家有关规划要求。

（2）集约化与多元参与建设原则。适配标准、引导开发，为

南繁科研育种活动提供集约化、便利化的田间作业环境及条件，

积极推进地方政府、行业部门、企业等多元投入参与基地建设。

（3）前瞻性原则。以科学的田间设施配套、高效的资源共享

模式、现代化管理手段，实现南繁科研育种基地的长期高效利用。

（4）建管并重原则。健全管护机制，落实管护责任，实现可

持续高效利用。

2.3 建设选址

（1）优先选择集中连片、租期长、已有一定基础的基地开展

建设。

（2）应符合国家和地方土地利用、城乡规划、环境保护及资

源节约的相关法律、法规，因地制宜、合理布局、提高土地利用

率。

2.4 建设内容与技术要求

（1）土地平整。根据生产实际情况，在查阅相关标准内容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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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家的建议下，本标准对田块单元进行规范。田块宜相对集中，

便于机械化作业管理，田面平整度具体要求按照 NY/T 2148 执行。

因地制宜进行田块布局，田坎修筑、土体及耕作层各项指标应符

合 GB/T 30600 和 NY/T 2148 的有关规定。土地平整工程施工时，

应与农田输配电工程相结合，充分考虑其线缆的埋设。

（2）田间道路。包括机耕路、生产路和科研观测道。其中机

耕路应满足机械化作业的通行要求，机耕路建设应符合 GB/T

30600 和 NY/T 2148 的规定。根据调研情况与生产实际，机耕干道

路面宽度推荐宜为 3 m~6 m。生产路建设应符合 GB/T 30600 和 NY/T

2148 的规定。科研观测道根据农田地块的大小进行合理配置，可

到达单元化划分后的田块中心，结合实地调研结果，路面宽度宜

不小于 1 m，鼓励选择生态道路；科研观测道宜与田埂、生产路相

结合，路面高度宜高出田块 20 cm~30 cm；铺装方式宜采用素土路

面、或使用室外用生物质塑料合地板等材料铺设。

（3）灌溉与排水。结合实际生产情况，本标准为防治科研育

种中农田旱、涝、渍和盐碱等危害，对水源工程、输水工程、节

水灌溉、排水工程进行规范要求。其中水源配置应考虑地形条件、

水源特点等因素，宜采用蓄、引、提相结合的配套方式，灌溉用

水水质要求应符合 GB 5084 的基本控制项目限值要求。因地制宜

发展节水灌溉工程，其中，低压管灌、喷灌、微灌等设计及建设

应符合 GB/T 50485 要求，喷灌工程设计及建设应符合 GB/T 5008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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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，管道输水工程设计及建设应符合 GB/T 20203 要求。对于可

实行水肥一体化灌溉的作物品种，宜采用可实现远程控制、在线

式监测的自动式施肥机装置完成施肥作业及管理。育种核心区地

处海南三亚、乐东、陵水，容易受极端天气影响，作为科研育种

基地应做好防洪排涝准备，农田排水设计暴雨重现期宜采用10年，

旱作区 1 d~3 d 暴雨从作物受淹起 1 d~3 d 排至田面无积水，水

稻区 1 d~3 d 暴雨 3 d~5 d 排至作物耐淹水深；育种核心区涉及

治渍排水工程，应根据农作物全生育期要求确定最大排渍深度选

用 0.8 m~1.3 m；排水要求应按 GB/T 30600 规定执行；育种核心

区涉及到防治土壤次生盐渍（碱）化的地区，排水要求应按 GB/T

50288 规定执行。

（4）农田输配电。包括输电线路和变电配置等方面。其中农

田输配电线路宜采用架空绝缘导线，其技术性能应符合 GB/T

14049、GB/T 12527 等规定，釆用埋地敷设时，地埋线应敷设在耕

作层以下，且深度应大于 0.7 m。变配电装置应采用适合的变台、

变压器和配电箱（屏）等装置。此外，结合现代农业发展、信息

化建设和管理的要求，可合理布设弱电工程。农田输配电工程其

他要求参照 GB/T 30600 规定执行。

（5）农田地力提升。农田地力提升通过土壤改良、障碍土层

消除、土壤培肥等工程措施进行。农田地力提升工程类型、特征

及内部联系构建的工程体系分级应参照 GB/T 30600 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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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6）温室大棚。包括塑料大棚、日光温室和连栋温室等。温

室大棚的整体结构荷载设计按 GB/T 51183 要求执行；其中塑料大

棚建设技术要求按 GB/T 51057 执行；日光温室的建设规模、建设

条件、建筑结构、配套工程及节能节水等要求参照 NY/T 3024 执

行；连栋温室大棚的建设规模、建筑与建设、配套工程及节能、

节水、节肥等要求参考 NY/T 2970 执行；此外，温室大棚的建设

宜充分考虑物联网环境控制、监测设备与机械化作业设施、设备

的部署要求，为温室大棚预留智能化提升的空间。

（7）育种隔离。结合实际情况，本标准综合考虑育种基地条

件、育种需求、地形与基础设施条件等因素，对隔离方式、硬件

要求、防控管理等进行了规范。其中，隔离网室的组成与硬件要

求应按 GB/T 36814 规定执行；检疫性有害生物的育种必须在隔离

网室进行，防控管理应按 NY/T 3266—2018 执行；不具备隔离网

室安装条件的科研育种基地应采用空间隔离、屏障隔离或时间隔

离。

（8）农田安防。包括视频监控、围栏及防鸟防鼠等措施。育

种核心区农田安防工程有效防护的农田面积比例不宜低于 85%。鼓

励有条件的育种核心区设置视频监控，预防偷盗，优先选用带有

移动侦测、人员活动识别等技术的高清摄像头设备，安防用的视

频监控设备宜与作物“四情”监测所部署的摄像头相结合。宜优

先使用立式编织网围栏等方式建设隔离防护屏障，编织网围栏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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架设可参考 JB/T 10129 执行。应依据作物生育期及时防鸟，根据

调研情况推荐采用铺设防鸟网或使用驱鸟剂、反光膜等防鸟措施。

鼠害控制宜采用塑料围挡或其他先进防鼠设备，鼠害控制措施与

指标宜参照 NY/T 1856—2010 执行。

（9）农田信息化。包括农田感知设备、自动控制设备、安全

监控设备、数据传输与管理、数据服务以及运行维护保障。农田

感知设备应能够采集农田四情信息（墒情、虫情、苗情、灾情）；

自动控制设备，能够实现对育种农田的灌溉、施肥、施药的自动

化、信息化管控；监控设备可采用统一的物联网平台或独立的安

全监测系统实现监控图像的汇集；农田信息化所涉及的硬件、软

件等应具备良好的性能，为育种活动提供可靠性保障，信息化系

统的可靠性不宜低于 90%，即平均无故障时间不宜低于 7884 小时/

年（365 d×24 h×90%）。信息系统安全运行维护管理体系，遵循

GB/T 36626、GB/T 38633 要求进行运行维护管理，应配备专业的

运行维护技术人员或委托具备信息技术服务标准认证资质的专业

服务组织进行维护。

（10）科研育种与种子处理设施。包括科研育种、种子考种、

仓储、晾晒、检测等各类建筑物或场地。各基地设施应遵循先审

批后建设原则，向相关主管单位提出建设申请，获得批准后再进

行建设。科研建筑设计应参照 JGJ 91 执行，各类建筑物设计及建

设均应参照 GB 50352、JGJ/T 67、GB 50016、GB 50763 执行，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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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建筑物结构使用年限应达到 25 年及以上，抗震设防类别应为丙

类及以上。其中，种子处理设施应具备与基地规模相适应的智能

化设备室、种子观测作业室、种子处理间等。种子处理设备应满

足种子杀虫、干燥、除芒、脱粒、考种、检测等要求；脱粒机安

全技术要求参照 NY 642—2013 执行。种子仓储设施的储藏量应与

基地规模相适应；种子包装按 GB/T 7414 规定执行；种子贮藏按

GB/T 7415 规定执行。农资农机仓库设施宜利用室外空旷位置搭建

遮雨设施建设农机停放棚，安设消防系统并保证消防水源的安全

供给，耐火等级宜不低于三级；针对育种季度核心区地块，在农

机库配备型号适用的拖拉机、深松机、插秧机、收割机等必要的

农具。晒场建设应满足基地育种规模，并做好场地排水；宜利用

屋顶楼面部署；针对染病种子应建设专用晒场。

（11）育种废弃物处理设施。结合科研育种产生需要，对产

生的废弃物处置需要的各类建筑物和场地进行规范。对于有害垃

圾必须统一收集后交由有资质的企业回收处理，处理方式应当符

合国家和海南环境保护的相关要求，防止造成环境污染；需购置

安全实验评价、无害化处理等仪器设备；基地农药废弃物等投入

品包装废弃物的处理应符合 GB/T 16716 的规定。另外，育种项目

应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植物检疫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应配套植物检疫隔离场和染病种苗

无害化处理中心，建设疫情处置药剂设备保存库、染病种子专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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晒场及染病种苗焚烧等设施，购置相关设备；应配备实验废弃物

处理设施设备。

（12）办公和生活设施。相关建筑物建设应执行 JGJ/T 67 标

准。办公楼应配备会议室、会商室、值班室等条件，服务条件应

满足常驻人员办公需求。生活设施服务人数应以各基地用工高峰

期的人员数量为参考，应满足基地人员餐饮、住宿、淋浴、卫生

等要求。基地应配备生活污水和废弃物处理设备；生活设施所涉

及的通讯设施应与当地电信网的要求相适应。

（13）其他设施。包括基地的泵房和消防设施等。

泵房应配套适宜的供水设施，用于建筑体供水和邻近试验田

水肥一体化灌溉首部设施设备；应具备相关配电设备、备用发电

机器的存放条件，同时应具备基地服务器等信息化设备的部署条

件。消防设施，应参考 GB 50016 执行。

（14）管理要求。查阅相关标准资料，从实际应用角度，提

出了核心区南繁科研育种基地管理遵循原则及关键点。科研育种

基地农田的土地权属调整与利用应遵循国家相关建设规划要求，

并在海南省南繁管理局备案。并规定农田用地建设前、建设中以

及建设后应遵循的原则和程序。核心区涉及科研育种与种子处理、

育种废弃物处理、办公、生活及消防设施的用地应先审批后建设，

且查清土地权属现状，程序正确，权属手续调整合法地进行土地

权属变更。建成后，应及时完成不动产等相关确权登记。规定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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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类变更管理建设前与建设后应遵循的原则。建设前，应依据年

度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结果，确定建设区域内各类土地利用现状；

建设后，应就实际现状进行地类认定与变更，变更地类按照 GB/T

21010 和自然资源调查监测相关规定执行。核心区育种基地建后管

护与利用包括编制数据库的完善、政府及行业各部门共同参与的

管护机制和体系、农业科技配套与信息技术的应用、农田土壤质

量管理等。最后，给出了核心区育种基地人员管理和档案管理的

规范要求。

3.试验验证的论述

本标准规定的建设内容和技术要求在国家南繁生物育种专

区、海南大学坝头南繁公共试验基地、湖南南繁科研育种园、上

海市南繁科研育种基地、江苏省南繁基地（藤桥）、广西农业良种

海南南繁育种基地、山东省南繁科研育种基地、福建省南繁科研

育种基地、四川南繁基地等核心区育种基地及享受核心区政策的

基地进行了多方位的应用，所构建的内容能够支撑各省南繁科研

育种基地的建设与管理要求。

（五）标准中如果涉及专利，应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说明

无。

（六）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，说明采标程度，以

及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

因在制定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，本标

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，主要参考国内相关标准：GB/T 30600—20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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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高标准农田建设 通则》、NY/T 2148—2012《高标准农田建设

标准》和 NY/T 2777—2015《玉米良种繁育基地建设标准》等。

相关标准关于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、民用建筑涉及统一标准、

科研建筑设计标准、办公建筑设计标准等常规标准，本标准拟直

接引用。

NY/T 2777—2015《玉米良种繁育基地建设标准》是针对制种

基地的建设标准，标准中对田间工程、种子加工工艺与设备、基

地用地指标等进行了描述。对比后可知，本标准与相关标准在聚

焦重点和标准内容上均有补充性内容。在聚焦重点上，相关标准

以制种基地的建设为依托，而本标准是围绕核心区育种基地的建

设进行的规范；在内容上，相关标准对基地建设中的信息化布设、

育种隔离防控与基地管理等方面均提及较少，且只涉及了玉米一

种作物，而本标准增加了适用于核心区南繁育种基地涉及的田间

基础设施建设、配套服务中心建设、信息化控制与数据传输等内

容，均能对我国南繁科研育种核心区的基地建设与管理提供补充

性指导建议。

（七）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依据和结果

无。

（八）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（包括组织措施、技术措

施、过渡办法、实施日期等）

标准发布后组织全省标准化管理部门及南繁科研育种相关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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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进行学习，确保标准宣贯到位。具体措施建议如下：

1.加大支持力度。标准颁布之后，建议加大支持力度，建设

核心区南繁科研育种基地，以集中示范带动区域应用。

2.加强宣传推广。通过广播、电视、网络等多种媒体加大宣

传，加强对《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建设管理规范 第 2 部分：核心区》

重要性、必要性、技术性的认识，理解并大力支持核心区南繁科

研育种基地建设和管理工作。

3.搞好技术培训。举办核心区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建设和管理

培训班，使每一个具体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建设和管理工作的专业

技术人员真正理解和掌握《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建设管理规范 第 2

部分：核心区》的技术要领。

（九）预期效果

近年来，我国种业发展迅速，特别是核心区育种基地的建设

为我国种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，提出核心区南繁育种基地的

建设和管理规范，能够有效保障我国育种与制种科研工作的顺利

进行，有利于推进我国育种事业发展。建议将《南繁科研育种基

地建设管理规范 第 2 部分：核心区》作为推荐性标准发布。

（十）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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